
督促縣府妥處無照民宿占用保護區土地、違規營

業等情事，維護法治

王小姐發現屏東縣小琉球有一家海景民宿涉嫌無照營業，且占用保護

區土地，絲毫不把法制放在眼裡，為伸張正義，王小姐便利用監察委員到

屏東縣巡察時前往陳情。

監察院瞭解案情後，隨即函請屏東縣政府依法處理。縣府回復處理結

果，該海景民宿坐落於小琉球保護區內，其業主未經縣府許可即逕自興

建，且未領取民宿登記證，違反都市計畫法及發展觀光條例等相關規定，

縣府已依法查報違建列管，將依序排定拆除，另予以連續 3次裁罰及勒令

歇業，並將行為人移送檢調偵辦。但縣府後續前往現場會勘，民宿仍有營

業情形，除繼續裁罰外，亦將採取斷水、斷電措施。

本案在監察院敦促下，縣府對該民宿違規使用保護區土地、無照經營

等情事已積極裁處，並將持續查察至違規狀況完全改善為止。


